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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儋州市那大镇洛基街道，洛基橡胶厂作
业时排放臭气，雨季时臭味更加严重，
污水污染到下游的农田、河沟，2017年
已向督察组投诉过，至今未见该厂有整
改。

海南省儋州市白马井镇海边污水管道
有污水直排大海，一个是洋浦大桥公园
南边，一个是滨海大道福安泰隆酒店海
边，一个是中一路和滨海大道交界处的
桥底下，这三个地方的管道污水直排到
大海的现象已经存在好几年，附近的沙
滩和海水都被污染，两年前的环保督察
举报过，但根本没有得到解决。

文昌市抱罗镇美华建材加工厂，未办理
环评验收手续，2018年至2019年一直
在生产（可查南方电网交费记录），该厂
占用农用地建设厂房，今年7月开始为
逃避中央环保督察检查才停产。

万宁市万城镇滨湖村附近的万有竹业
制品厂、老钟家具厂、万宁万城李海彬
水泥加工厂、鸿顺灰沙砖厂，这几家企
业无环保审批手续，家具厂和砖厂生产
过程中带有粉尘污染环境和影响百姓
生活卫生，噪音扰民。

万宁市龙滚镇辉星城砖厂和永宝砖厂，
使用煤炭作为燃料，燃烧后产生二氧化
硫对空气造成污染，影响周边农作物生
长，希望地方政府对脱硫装置进行严格
管理、监督检查；两个厂取得营业执照
内容都是生产多孔页岩空心砖，但实际
上两个厂都没取得页岩采矿权，其使用
粘土生产实心砖，不符合国家产业政
策。

万宁礼纪镇三水村永旺水泥砖厂，青山
村亿佳水泥砖厂，礼纪礼莲路永发水泥
砖厂和x425路边礼纪镇路段有五、六
家水泥制管厂，这几家水泥砖厂和水泥
管制品厂生产过程中噪音大，地面无硬
化，原料无覆盖和喷淋措施，粉尘大，都
是非法占用农用地，无规划审批、无报
建手续、无环评和验收，污染环境，影响
村民日常生活。

陵水黎族自治县5家红砖厂在第一轮中
央环保督察时被要求拆除（其中提蒙镇
3家、光坡镇1家），砖厂停产了一段时间
后又恢复正常生产，要求把5家砖厂关
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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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2019年8月3日下午，市政府组织市生态环境局、那大镇政府、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科技和工业信息发展局相关工
作人员到达现场核实该群众信访案件。
（一）市生态环境执法支队对海南中旺橡胶发展有限公司进行了现场勘查和询问笔录。现场检查时，该厂正在生产，生
产产品主要是乳胶，厂内固废已清理完毕，厌氧池、好氧池等环保治理设施正常运转，污水经处理后排至附近的洛基
河，厂内存在微臭现象。现场调查发现，洛基河与多股溪流水汇合后排入光村，可能受污水影响的农田区域位于该厂
污水排放口的下游且相距约3公里，据此，下游农田是否受该厂污水的影响无法直接判定。
（二）市环境监测站对该厂污水排放口废水、洛基河水质、厂界臭气浓度开展了采样监测工作。监测结果表明，该厂污
水排放口废水和洛基河水质所测项目均达标，厂界臭气浓度达标。
（三）海南中旺橡胶发展有限公司涉及的2017年举报案件（受理编号D10091和D17005）均已办结。该公司对危险化
学品进行了规范化管理，氨水桶已清理，编制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已备案。
综上所述，该举报内容部分属实。

2019年8月3日下午市水务部门会同市生态环境局、白马井镇政府工作人员前往白马井镇进行调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现场核查洋浦大桥公园南边污水直排大海污水口已于2019年5月截流接往滨海新区4号、5号污水提升泵站，输
送往污水处理厂处理，该排污口已没有污水排出。
（二）经核查滨海大道福安泰隆酒店海边中二横路至滨海大道海边的排污口，因流经的滨海大道至中一横路的污水管
网堵塞，无法流往滨海新区污水提升泵站输送往污水处理厂处理，目前仍排放往海边。
（三）经核查中一路与滨海大道交界处的桥底下（滨海大道一号桥）仍有污水直排到桥底下。

8月5日下午，邓海闻副市长带领市科工信局周经若局长、市资规局陈明干、市生态环境局李川、文昌供电局林明锐副
局长、市综合行政执法局黄渤和抱罗镇镇委书记韩松元、镇长符斌及相关部门的同志赴抱罗镇罗美村下峎湖坡，对文
昌抱罗美华建材加工厂进行现场核查。
（一）关于“文昌抱罗美华建材加工厂未办理环评验收手续从2018年至2019年以来一直生产”问题。经调查组现场核
实，该厂已停产，但厂区堆放有部分成品加气混凝土砌块，经文昌供电局确认该厂厂区未断电，具备生产状态。该厂有
关负责人承认，在2018年3月后确实存在生产情况。据文昌供电局核实了该厂2018年1月至2019年7月的用电情
况，可以确定该厂在2018年1月至2019年7月期间陆续生产。因此，投诉反映的该厂未办理环评验收手续从2018年
至2019年以来一直生产的问题属实。
（二）关于“该厂占用农用地建设厂房”问题。经市资规局测量并套合比对《文昌市总体规划（空间类2015-2030）2018
年版图》《文昌市土地利用现状图》，该厂用地面积为35.104亩，其中规划地类16.496亩为园地、18.608亩为其他独立
建设用地。现状地类中31.222亩为采矿用地、3.874亩为其他园地、0.008亩为其他林地。该厂未经依法批准擅自建
设建材加工厂的行为，涉嫌违反《土地管理法》第四条第四十三、第四十四条的有关规定，属非法占用土地违法行为。
因此，投诉反映该厂占用农用地建设厂房的问题属实。
（三）关于“今年7月份，该厂为逃避中央环保督察检查才停产”问题。调查组现场核查时,该厂已处在停产状态,无法
查证该厂今年7月7日停产是为逃避中央环保督察检查才停产。

2019年8月3日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移交该信访件后，8月4日万宁市生态环境局局长吴毓波同志组织
该局相关人员以及市科工信局、万城镇政府相关人员亲临现场进行核查；8月5日又派万宁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对
该4家企业进行了现场检查，并做了勘察笔录。经核实，万宁万城鸿顺砖厂、万宁万城李海彬水泥加工厂、老钟家具厂
等3家企业尚未办理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手续，万城万有竹业制品厂尚未办理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手续的情况下，擅
自投入建设，属于未批先建。经现场检查核实，该4家企业主要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1）万城万有竹业制品厂、万宁万城李海彬水泥加工厂、万宁万城鸿顺砖厂、老钟家具厂均无办理环保相关手续，投诉
的“这几家企业无环保审批手续”情况属实。
（2）老钟家具厂未办理工商营业执照。
（3）经现场检查，万宁万城万有竹业制品厂是万宁市扶持残疾人竹木工艺示范基地，目前处于未生产状态，周边无居民
点，作业时未对周边环境产生影响；万宁万城李海彬水泥加工厂目前处于未生产状态，厂区是露天作业、打桩机无隔音
设施、堆料无遮盖、无喷淋设施；万宁万城鸿顺砖厂处于未生产，厂区喷淋设施不到位，部分堆料未遮盖；老钟家具厂目
前处于未生产状态，厂区喷淋设施不到位，无喷漆业务，只是将木材加工成家具，周边未发现居民居住点。投诉的“家
具厂和砖厂生产过程中带有粉尘污染环境和影响百姓生活卫生，噪音扰民问题”基本属实。

自接到环保督察移交案件后，由市科工信局局长蔡笃浩带队，市生态环境局、龙滚镇有关领导到达万宁市龙滚镇辉星
城砖厂和永宝砖厂进行实地调查并查阅相关材料。经调查核实，存在问题如下：
1、经查，被举报的“万宁市龙滚镇辉星城砖厂和永宝砖厂，使用煤炭作为燃料，燃烧后产生二氧化硫对空气造成污染，
影响周边农作物生长”的问题，调查组到场后通过实地察看，这两家砖厂确实存在使用煤炭作为燃料的情况，但两家砖
厂均装有脱硫装置和固定污染源烟气在线监测设施，排放的气体经第三方机构检测合格并出具验收报告，排放的气体
达到废气排放标准，辉星城砖厂和永宝砖厂都有办理相关环保验收手续，其反映的“燃烧后产生二氧化硫对空气造成
污染，影响周边农作物生长”缺乏依据，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2、经查，万宁辉星城砖厂的生产经营范围包括页岩砖、多孔砖的生产和销售，万宁永宝实业有限公司的生产经营范围
包括页岩空心砌块的生产和销售，反映的“两个厂取得营业执照内容都是生产多孔页岩实心砖”的情况部分属实。经
调查组现场查阅相关资料，万宁辉星城砖厂和万宁永宝实业有限公司通过签订协议合作开发万宁市龙滚镇牛路头村
板岩矿区，现永宝公司中标并办理了页岩采矿许可证（开采矿种：页岩，矿山名称：万宁市龙滚镇牛路头村板岩矿，有效
期限：2019年3月15日至2023年3月15日），由万宁永宝实业有限公司为万宁辉星城砖厂提供生产所需的页岩土，反
映的“两个厂都没取得页岩采矿权”情况不属实。调查组在现场查看，两个厂存放的砖块大部分是实心砖，实心砖不符
合产业导向，至于是否使用粘土烧制，市科工信局已协调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检测，“其使用粘土生产实心砖，不符
合国家产业政策”反映情况部分属实。
综上所述，该信访件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

自接到环保督察移交案件后，由市科工信局局长蔡笃浩带队，市生态环境局、礼纪镇政府等有关领导到达礼纪镇的水
泥砖厂和水泥制管厂，进行实地调查并查阅相关材料。经调查核实，存在问题如下：
1、经查，调查组到场后通过实地察看，被举报的水泥砖厂和水泥制管厂均为租用场地进行营业，地面无硬化，生产原料
都是堆放在露天场地，没有对原料进行覆盖，无喷淋设备，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噪音和粉尘，污染周边环境和影
响附近村民日常生活。被举报的“这几家水泥砖厂和水泥制管厂生产过程噪音大，地面无硬化，原料无覆盖和喷淋措
施，粉尘大，污染环境，影响村民日常生活”问题反映情况属实。
2、经查，被举报的水泥砖厂和水泥制管厂均无审批报建和环评手续，反映“无规划审批、无报建手续、无环评和验收”情
况属实。
综上所述，该信访件反映的问题属实。

2019年8月3日下午和8月5日下午，我县组织椰林镇政府、提蒙乡、县生态环境局、县科工信局、县综合执法局、县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等部门到实地调查，5家砖厂均生产实心红砖，未按照批准的生产内容进行生产页岩空心砖。原县国
土环境资源局于2010年7月已对5家砖厂进行了行政处罚，责令其15日内自行拆除，逾期将依法进行强制拆除。陵
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县实心粘土机砖厂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陵府办〔2010〕108号）批准对包括5家砖
厂在内的全县20家红砖厂进行强制拆除，2011年6月县人民政府组织相关部门对5家砖厂的砖窑、烟囱和附属设施
进行了依法强制拆除。拆除后，5家砖厂以新型建筑材料项目重新申请注册成立了新的公司，县发改委《海南省固定资
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决定书》批准5家砖厂建设页岩烧结砖生产线节能专项报告，并在原厂址上重新购买新的设备。
2017年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后，县人民政府再次组织相关部门对5家砖厂进行停产整顿，5家砖厂按照环保部门要求
购买了脱硫除尘设备，并以生产页岩砖项目向县生态环境保护局申请办理环评手续，2018年8月县生态环境保护局批
准了5家砖厂的环评备案手续。经现场核查，5家砖厂的生产原料粘土均是向三亚、琼海等市县购买取得，县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未发现5家砖厂挖土破坏农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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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一）市政府责成相关责任单位建立长效督察机制,加大巡查力度、加
强监管，发现问题，及时查处。
（二）海南中旺橡胶发展有限公司须加强日常监管，防止污染物出现
“跑、冒、滴、漏”现象。

（一）洋浦大桥公园南边污水直排大海污水口已被截流接往滨海新区
4号、5号污水提升泵站，输送往污水处理厂处理。
（二）市水务局已经完成滨海新区中一横路、中二横路、中四横路、滨
海大道一号桥（超头市村）排污口污水截流施工方案，目前，正在筹备
动工，预计2020年底建设完成。
（三）市生态环境局负责调查滨海新区沿线企业是否存在擅自将污水
接往市政雨水管网进行排放的行为。

（一）关于“文昌抱罗美华建材加工厂，未办理环评验收手续从2018
年至2019年以来一直生产”问题。经调查组现场核实，虽检查时该
厂未生产，但在该厂的厂区内堆放有部分成品加气混凝土砌块，文昌
供电局确认该厂厂区未断电，具备生产状态。经对当事人调查询问，
该厂于2018年3月后确实存在生产情况。市生态环境局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对文昌市抱
罗镇美华建材加工厂已于2019年8月5日立案查处并下达《文昌市
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文环罚告字〔2019〕86号、附件9）
和《文昌市生态环境局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文环责改字
〔2019〕23号、附件10）。

(二)关于“该厂占用农用地建设厂房”问题。该厂用地面积为
35.104亩，其中规划地类16.496亩为园地、18.608亩为其他独立建
设用地。现状地类中31.222亩为采矿用地、3.874亩为其他园地、
0.008亩为其他林地。该厂未经依法批准擅自建设建材加工厂的行
为，涉嫌违反《土地管理法》第四条第四十三、第四十四条的有关规
定，属非法占用土地违法行为。市资规局已将该厂违法情况转给市
综合行政执法局，由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依法查处。

（1）由市生态环境局对万城万有竹业制品厂、万宁万城李海彬水泥加
工厂、万宁万城鸿顺砖厂、老钟家具厂等4家企业下达限期整改通知
书，责令4家企业立即停止生产进行整改，逾期未整改，将依法处理。
（2）要求万宁万城鸿顺砖厂、万宁万城李海彬水泥加工厂、老钟家具
厂等3家企业完善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手续，万城万有竹业制品厂
办理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手续，并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暂行办法》相关规定组织自主验收，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
（3）要求老钟家具厂、万宁万城鸿顺砖厂、万宁万城李海彬水泥加工
厂完善喷淋降尘设施，采取消声减振等降噪措施。
（4）要求万宁万城鸿顺砖厂、万宁万城李海彬水泥加工厂对堆料无遮
盖现场及时遮盖，确保无粉尘飞扬。
（5）整改措施完成后，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公司进行大气和噪声监
测，污染物达标后方可恢复生产。
（6）对老钟家具厂未办理工商营业执照问题移交万宁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依法处理。

1、市科工信局、市生态环境局督促万宁辉星城砖厂和万宁永宝实业
有限公司尽快将固定污染源烟气在线监测设施连接到万宁市固定污
染源烟气在线监测平台。
2、由市科工信局协调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万宁辉星城砖厂和万宁永
宝实业有限公司的产品进行抽样检查，对不符合规定生产产品的砖
厂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3、下一步将对市内所有砖厂进行专项整治，市科工信局联合市生态
环境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市内的砖厂开展大排查，加强对砖厂的
产品和环保设施的监督，坚决打击违规生产粘土实心砖的行为。
4、市生态环境局、市科工信局联合，不定期抽查市内企业的脱硫装
置，加强监督管理。

1、由市科工信局牵头，联合市生态环境局、礼纪镇政府，对被举报的
水泥砖厂和水泥制管厂下达停业整改通知书。
2、市科工信局牵头，礼纪镇政府配合，对被举报的水泥砖厂和水泥制
管厂的用地性质进行测量，用地性质不符合规划的水泥砖厂和水泥
制管厂由礼纪镇政府及市综合执法局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置。用地
性质合法的水泥砖厂和水泥制管厂在全部整改完成并经市生态环境
局验收合格后才能向相关部门申请营业。

（一）我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已责令5家砖厂限期停业整顿，要求5家企
业签订《关于依法依规生产经营承诺书》，严格按照批准的生产内容、
生产工艺、环评设施等整改措施进行整顿。
（二）我县组织县科工信局、县生态环境局、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
综合执法局、椰林镇政府、提蒙乡政府、本号镇政府组成联合调查巡
查组，加强对5家砖厂的日常巡查，防止再次生产作业。
问题解决情况：2019年8月7日，5家砖厂已关停整顿。

责任人
被处理
情况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广告

2019年海南省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聘任公务员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聘任制公务员管理规定（试

行）》和《海南省聘任制公务员试点工作方案》，按照“公开、平等、竞
争、择优”的原则，中共海南省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将组织实施
2019年聘任公务员工作。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聘任职位和条
件、聘任公务员待遇、报名程序、考试、考察、体检、公示和聘任等事项
详见海南省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网站（网址：http://dfoca.
hainan.gov.cn/wsqbzw/index.html）信息公开“公示公告”公告栏
《2019年海南省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聘任公务员公告》。报考
人员可在2019年8月19日8:00时至8月30日17：00时期间登录上
述网站从公告的附件下载报名表报名。咨询电话：中共海南省委外
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人事处：0898-65338114。监督电话：中共海
南省委组织部公务员二处：0898-65200852

2019年8月13日

债权转让通知
琼海玉中置业有限公司：

根据债权转让方朱汝清与债权受让方邢志签订的债权转让协
议，朱汝清将其享有的下列债权依法转让给邢志：海南省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于2016年12月2日作出（2017）琼民终1485号民事判决书中
判决琼海玉中置业有限公司向朱汝清偿付的款项，具体为：1、琼海玉
中置业有限公司向朱汝清偿还借款3275079.8元，并支付利息（利息
以3275079.8元为本金，按月利率0.916%自2011年8月18日计至
还清上述借款之日止）；2、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41040元。3、琼海玉
中置业有限公司因未能履行判决，在执行过程中应承担的罚息（具体
以执行法院确认数额为准）。朱汝清特公告琼海玉中置业有限公司
该债权转让的事实，自债权转让合同签署之日起，邢志行使债权人的
一切权利。特此公告通知。

朱汝清 2019年8月12日

海南中宇慧通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公 告
海南中宇慧通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本公司”）已

于2019年7月19日在海口市龙华区国贸路56号北京大厦召开

了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重新选举了公司董事会董事成

员，于2019年8月6日在海口市玉沙路玉沙国际24楼本公司会

议室召开了2019年第一次董事会会议，会议选举董事刘志国为

公司新任董事长、法人代表。王大春先生不再担任本公司董事、

董事长和法人代表职务，其对外的一切行为与本公司无关。现公

告通知王大春先生在2019年8月14日前向公司归还公章、营业

执照正本等相关公司财物。

海南中宇慧通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13日


